
股票简称：万向钱潮 股票代码：

000559

编号：

2012－040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

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关于对浙江辖区上市公司未履行完毕承诺事项进行专项披露的通

知》（浙证监上市公司［

２０１２

］

２００

号）文件精神，对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进行专项披露

如下：

一、 公司股东承诺事项

１

、业绩承诺

在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份，公司收购控股股东万向集团公司持有的浙江万向精工有限公司

４０％

的股权、浙江万向系统有

限公司

４９％

的股权、钱潮轴承有限公司

４０％

的股权时万向集团公司承诺：万向集团公司所占的

＂

三家

＂

股权所产生的

收益对万向钱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２

年每股收益在总股本不变情况下的贡献额如下：

年 份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本公司收购万向集团公司所占股权比例

部分每股收益贡献额

（

元

）

０．０４５ ０．０５５ ０．０６６ ０．０７６ ０．０８５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年税后净利润总额贡献不少于

３３３９３．７７

万元，具体每个年度的贡献额如下表：

年 份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本公司收购万向集团公司所占股权比例

部分税后净利润贡献额

（

万元

）

４５７７．２５ ５６６１．３２ ６７３３．６６ ７７４３．２９ ８６７８．２５

万向集团公司在上述三家公司所占股权比例部分对万向钱潮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２

年每年的业绩贡献达不到以上承诺

的业绩，不足部分将在该事实发生后

６

个月内向万向钱潮现金补足。

同时承诺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每年单独披露三家公司的审计报告。

承诺期限：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止本公告为止，万向集团公司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特此公告。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７１

证券简称：新大洲

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１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以电子邮件、传

真、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以电话会议和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会

议董事

９

人。会议由赵序宏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与会董事以

９

票同意，无反对票和弃权票，审议通过了《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

（二）赵序宏董事长、黄赦慈董事、杜树良董事回避表决，其他董事以

６

票同意，无反对票和弃权票，审议通过了《关

于子公司海南新大洲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洲房产”）受让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大洲本田”）两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有关详细内容见已于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专项公告（临

２０１２－０３２

号）。

１

、董事会同意由全资子公司新大洲房产以现金方式受让新大洲本田两全资子公司海口嘉跃实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嘉跃公司”）和海口裕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嘉公司”）的全部股权。其中，以人民币

２

，

９５４

，

４４７．２３

元的价格

受让嘉跃公司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占

１００％

的股权， 以人民币

２

，

９８２

，

３８５．７１

元的价格受让裕嘉公司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占

１００％

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以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截

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上述两标的公司的净资产审计结果定价。

２

、本次股权转让发生的税费，由双方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自承担。本议案经董事会批准后执行。

３

、自双方协议签订之日起至股权转让完成之日期间的损益由股权出让方承担或享有。

４

、关联关系说明：新大洲房产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新大洲本田为本公司与日本本

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共同控制企业，本公司持有其

５０％

的股权。交易双方构成关联关系，本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公司

董事长、总裁赵序宏先生担任新大洲本田董事长，本公司董事、副总裁黄赦慈先生担任新大洲本田董事，本公司董事、

副总裁杜树良先生担任新大洲本田董事、总会计师，在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５

、本公司独立董事冯大安先生、谭劲松先生、王树军先生审阅了本交易的有关资料，并对此项关联交易发表如下

意见：

（

１

）有关本关联交易事项已经我们事先认可，我们已同意将此项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

（

２

）本次受让股权的交易有利于盘活关联企业资产并提高公司未来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交易方案

符合法律程序，遵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审议

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次交易事项的审议和披露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上述关

联交易。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三）与会董事以

９

票同意，无反对票和弃权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天津新大洲电动车有限公司注册资金的议

案》。有关详细内容见已于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专项公告（临

２０１２－０３３

号）。

董事会同意由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对天津新大洲电动车有限公司增资

２

，

０００

万元。增资完成后，天津新大洲

电动车有限公司注册资金由

１

，

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３

，

０００

万元。 股东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出资额变更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占

１００％

的股权。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执行。

三、备查文件

１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７１

证券简称：新大洲

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２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海南新大洲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受让合营企业新大洲

本田摩托有限公司的两个全资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洲”或“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海南新大洲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洲房产”）与本公司持股占

５０％

比例的合营企业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大洲本田”）以及交易标的公司于上海市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由新大洲房产以人民币

２

，

９５４

，

４４７．２３

元的价格受

让新大洲本田持有的海口嘉跃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跃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以人民币

２

，

９８２

，

３８５．７１

元的价格受

让新大洲本田持有的海口裕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嘉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本交易完成后，本公司通过全资子

公司新大洲房产间接持有嘉跃公司、裕嘉公司各

１００％

的股权。

２．

关联交易说明：新大洲房产为本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的全资子公司，新大洲本田为本公司与日本本田技研工业株

式会社共同控制企业，双方各持其

５０％

的股权。本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赵序宏先生同时在新大洲本田担任董事长职务，

本公司董事兼副总裁黄赦慈先生同时在新大洲本田担任董事职务， 本公司董事兼副总裁杜树良先生同时在新大洲本

田担任董事兼总会计师职务。本次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３．

公司独立董事冯大安先生、谭劲松先生、王树军先生对本次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项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赵序宏先生、黄赦慈先生、杜树良先生回避表决，三名独立董事

一致同意该项关联交易。

本交易事项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尚须新大洲本田董事会批准后执行。根据本公司章程规定，本交易事项

无须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４．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双方的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介绍

企业名称：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嘉松中路

１８８

号

办公地点：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嘉松中路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赵序宏

注册资本：

１２９４６．５０

万美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１０２２９６００５６３８４３

主营业务：生产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助动车、发动机及其零部件、 销售自产产品及零部件并提供售后服务、研究开

发与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助动车、发动机及其零部件有关的技术并提供研究成果。（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主要股东：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５０％

股权；日本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持有

４０％

股权，其全资子公司本田

技研工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

股权，合计持有

５０％

股权。

新大洲本田主要从事摩托车及其发动机的生产和销售业务。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２９２

，

４９６．８５

万元，

净资产

１２１

，

２３３．８７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５０８

，

５８７．５４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１１

，

３２３．８５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

总资产

３１３

，

３２４．４５

万元， 净资产

１２５

，

２３７．８２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４２３

，

９０５．６６

万元， 实现净利润

１５

，

５７９．７４

万

元。近几年摩托车产销情况如下表：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生产

（

辆

）

７２３

，

３８８ ８８６

，

９７０ ７９７

，

２５２

销售

（

辆

）

７０９

，

７８７ ８８７

，

９３２ ７７１

，

１７８

（二）受让方介绍

企业名称：海南新大洲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海口市国贸大道

４７

号港澳申亚大厦

１９

层

办公地点：海口市国贸大道

４７

号港澳申亚大厦

１９

层

法定代表人：李宗全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６０１００２８４１０１２７５

主营业务：房地产项目投资，房地产中介服务，智能化小区开发，旅游项目开发，园林机械、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的

销售。（凡需行政许可的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主要股东：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近些年来，新大洲房产曾先后开发了“上海新大洲花苑”、“上海新大洲华庭苑”、“新大洲三亚印象”等房地产项目。

后由于本公司向煤炭产业投资倾斜，该公司未开发新的房地产项目。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５

，

７９５．９２

万

元，净资产

１

，

１０８．９７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９０８．９６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２０８．１６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资产

７

，

２１６．３６

万元，净资产

１

，

３９３．８９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０４５．６６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１４１．２９

万元。

（三）关联关系说明，如下图：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嘉跃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权益，以及裕嘉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权益。上述公司股权及资产不存在

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也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况。

２．

嘉跃公司是新大洲本田的全资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金将

军。经营范围为：企业营销策划，商务信息咨询，电脑图文设计制作，市场信息咨询，文化信息咨询（涉及许可经营的凭

许可证经营）。该公司目前尚未开展经营活动。嘉跃公司现拥有位于海南省桂林洋开发区的土地使用权（海口市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７２３８

号及海口市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７２３３

号）

１１４

，

３７３．５２

平方米和房屋

１９

栋计建筑总面积

５９

，

４６９．６４

平方米， 即新大

洲本田原海南工厂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建筑物，合计账面价值

４５

，

５２２

，

６５８．６０

元。

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嘉跃公司总资产

４８

，

１４０

，

３６８．８３

元，其中：银行存款

２

，

６１７

，

７１０．２３

元，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

１７

，

８２８

，

０１０．００

元，无形资产———土地使用

权

２７

，

６９４

，

６４８．６０

元。负债

４５

，

１８５

，

９２１．６０

元，净资产

２

，

９５４

，

４４７．２３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份，公司无营业收入，营业利润

－４５

，

５５２．７７

元，净利润为

－４５

，

５５２．７７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８１

，

０３６．７７

元。

３．

裕嘉公司是新大洲本田的全资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金将军。经

营范围为：会议及文体活动策划，计算机网络服务，商务信息咨询，项目投资咨询，旅游信息咨询（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

可证经营）。该公司目前尚未开展经营活动。裕嘉公司现拥有位于海南省桂林洋开发区的土地使用权（海口市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７２４４

号及海口市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７２４９

号）

２２

，

５１０．７８

平方米和房屋

６

栋计建筑总面积

１２

，

２１８．２６

平方米， 即新大洲本田

原海南工厂

１０９

公寓土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建筑物，合计账面价值

１３

，

７１７

，

３９２．４０

元。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裕嘉公司总资产

１６

，

６４２

，

６５３．１１

元，其中：银行存

款

２

，

９２５

，

２６０．７１

元，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

４

，

９０６

，

１１２．００

元，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８

，

８１１

，

２８０．４０

元。负债

１３

，

６６０

，

２６７．４０

元，净资产

２

，

９８２

，

３８５．７１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份，公司无营业收入，营业利润

－１７

，

６１４．２９

元，净利润为

－１７

，

６１４．２９

元。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５

，

９４１．２９

元。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依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５０８３８

号、第

１５０８３９

号审计结果作为定价依据，以经审计标的公司净资产值作为转让对价。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权出让方”）、海南新大洲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股权受让方”）和海口嘉跃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在上海市签定了《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

容为：

１．

股权转让

１．１

股权出让方同意按照本协议

１．２

条约定的价格和本协议约定的其他全部条件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１００％

股

权，股权受让方同意按照本协议

１．２

条约定的价格和本协议约定的其他全部条件受让目标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１．２

“转让股份”合计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２

，

９５４

，

４４７．２３

元。

１．３

双方同意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股权转让完成之日期间的损益由股权出让方承担或享有。

１．４

本协议生效后三十（

３０

）个工作日内，股权出让方应促使公司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交公司股权变更所需的各

项文件，完成股权变更手续，使股权受让方成为公司股东。

２．

付款

２．１

股权受让方应在本协议生效后十五（

１５

）个工作日内，向股权出让方支付转让价，计人民币

２

，

９５４

，

４４７．２３

元。

２．２

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之税费，由双方按照法律、法规之规定各自承担。

３．

股权转让完成日期

３．１

本协议经签署即生效，在股权转让所要求的各种变更和登记等法律手续完成时，股权受让方即取得转让股份的

所有权，成为公司的股东。

４．

违约责任

４．１

如发生以下任何一事件则构成该方在本协议项下之违约：

（

１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

（

２

）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或任何一方在本协议中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

诺被认定为不真实、不正确或有误导成分；

（

３

）股权出让方在未事先得到股权受让方同意的情况下，直接或间接出售其在公司所持有的任何资产给第三方；

４．２

如任何一方违约，对方有权要求即时终止本协议及

／

或要求其赔偿因此而造成的损失。

５．

附则

５．１

本协议的任何变更均须经双方协商同意并签署书面文件且满足本协议

６．４

条之条件后才正式生效，并应作为本

协议的组成部分，协议内容以变更后的内容为准。

５．２

本协议的任何条款的无效、失效和不可执行不影响或不损害其他条款的有效性、生效和可执行性。但本协议各

方同时亦应停止履行该无效、失效和不可执行之条款，并在最接近其原意的范围内仅将其修正至对该类特定的事实和

情形有效、生效及可执行的程度。

５．３

本协议所述的股份转让发生的任何税务以外的费用和支出由股权出让方负责。

５．４

各方可就本协议之任何未尽事宜直接通过协商和谈判签订补充协议。

５．５

本协议正本一式六份，以中文书写，每方各执两份，其余两份预留备案、报批等使用。

６．

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及其他

６．１

本协议的签署、有效性、解释、履行、执行及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国法律并受其管辖。

６．２

因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引起的或与本合同相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争取以友好协商的方式迅速解决，若经协商仍

未能解决，任何一方均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６．３

本协议全部附件为本协议不可分割之组成部分，与本协议主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６．４

本协议于协议双方签署，且股权转让双方各自股东会（或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二）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权出让方”）、海南新大洲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股权受让方”）和海口裕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在上海市签定了《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为：

１．

股权转让

１．１

股权出让方同意按照本协议

１．２

条约定的价格和本协议约定的其他全部条件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１００％

股

权，股权受让方同意按照本协议

１．２

条约定的价格和本协议约定的其他全部条件受让目标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１．２

“转让股份”合计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２

，

９８２

，

３８５．７１

元。

１．３

双方同意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股权转让完成之日期间的损益由股权出让方承担或享有。

１．４

本协议生效后三十（

３０

）个工作日内，股权出让方应促使公司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交公司股权变更所需的各

项文件，完成股权变更手续，使股权受让方成为公司股东。

２．

付款

２．１

股权受让方应在本协议生效后十五（

１５

）个工作日内，向股权出让方支付转让价，计人民币

２

，

９８２

，

３８５．７１

元。

２．２

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之税费，由双方按照法律、法规之规定各自承担。

３．

股权转让完成日期

３．１

本协议经签署即生效，在股权转让所要求的各种变更和登记等法律手续完成时，股权受让方即取得转让股份的

所有权，成为公司的股东。

４．

违约责任

４．１

如发生以下任何一事件则构成该方在本协议项下之违约：

（

１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

（

２

）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或任何一方在本协议中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

诺被认定为不真实、不正确或有误导成分；

（

３

）股权出让方在未事先得到股权受让方同意的情况下，直接或间接出售其在公司所持有的任何资产给第三方；

４．２

如任何一方违约，对方有权要求即时终止本协议及

／

或要求其赔偿因此而造成的损失。

５．

附则

５．１

本协议的任何变更均须经双方协商同意并签署书面文件且满足本协议

６．４

条之条件后才正式生效，并应作为本

协议的组成部分，协议内容以变更后的内容为准。

５．２

本协议的任何条款的无效、失效和不可执行不影响或不损害其他条款的有效性、生效和可执行性。但本协议各

方同时亦应停止履行该无效、失效和不可执行之条款，并在最接近其原意的范围内仅将其修正至对该类特定的事实和

情形有效、生效及可执行的程度。

５．３

本协议所述的股份转让发生的任何税务以外的费用和支出由股权出让方负责。

５．４

各方可就本协议之任何未尽事宜直接通过协商和谈判签订补充协议。

５．５

本协议正本一式六份，以中文书写，每方各执两份，其余两份预留备案、报批等使用。

６．

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及其他

６．１

本协议的签署、有效性、解释、履行、执行及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国法律并受其管辖。

６．２

因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引起的或与本合同相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争取以友好协商的方式迅速解决，若经协商仍

未能解决，任何一方均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６．３

本协议全部附件为本协议不可分割之组成部分，与本协议主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６．４

本协议于协议双方签署，且股权转让双方各自股东会（或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１．

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和土地租赁等情况。

２．

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后，新大洲房产与新大洲本田之间不存在关联交易、同业竞争等情形。

３．

本次交易所需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新大洲本田为降低生产成本，自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将海南工厂摩托车生产转至上海和天津工厂后，海南工厂关闭。多年

来，为盘活海南工厂资产进行了多方努力，并委托新大洲房产协助其变现资产。由于海南制造型企业少、规模小，出售

困难。新大洲本田专注于摩托车制造又无意涉足房地产业务，新大洲房产对盘活海南工厂土地和房产进行了长时间的

研究。考虑海南岛作为国际旅游岛的国家战略及海南的地理优势，拟收购该资产进行开发利用。

新大洲房产在取得新大洲本田上述两子公司股权后，将综合考虑市场环境、公司资源条件、资金状况，择机启动规

划项目。当前选择分块出租，充分利用现存条件，增加收入。在已有基础之上，进行养老产业项目的研究规划，待条件成

熟时，实施养老地产项目。

新大洲房产具有成功开发“上海新大洲花苑”、“上海新大洲华庭苑”、“新大洲三亚印象”等地产项目的经验，具有

较强的地产开发能力。而新型养老产业为地产开发的一种新形式，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剧，养老产业具有需求旺

盛、盈利能力强的特点。上述两公司拥有的土地位于新规划的海口江东组团的核心位置，交通便利，配套设施齐全，气

候及自然环境舒适。公司拟建设养老度假园区项目，将以“既可以保持个性，也可以享受群居快乐，过着和年轻时同样

丰富多彩的日子”的新型养老理念，围绕“低碳、环保、技术、消费和服务”为中心，充分利用公司新大洲品牌及海南地域

等诸多优势发展新型养老产业。规划项目的实施将有利于本公司在现有制造、能源、物流、地产等业务之外，打造出又

一个全新战略型创新产业， 以适应国际新经济形势下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战略转型， 在倡导低碳环保生活方式的同

时，进一步提高本公司的收益能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本报告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６

，

３５６．０５

万元。为本公司的子公司上

海新大洲物流有限公司因承运新大洲本田产品及部件和提供仓储服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除本次交易外，新大洲房

产与新大洲本田不存在关联交易。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冯大安、谭劲松、王树军对本次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以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确定的转让

标的公司的净资产作为股权转让对价。我们认为定价是合理的。两标的公司主要资产为其原海南工厂剩余的土地和房

屋建筑物，由于规模大，变现困难，其又无开发能力，长期闲置，对公司及其股东都是损失。尽管海南作为国际旅游岛近

年土地升值，但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房地产交易并不活跃。其以账面值出售给新大洲房产，可使其后续开发有利可图，

也实现了尽快变现的目的。新大洲房产不仅具有房地产开发经验和能力，在新产业规划上也进行了长时间的探索，由

其改变用途进行开发建设有利于更好地利用上述资源。

审核后我们认为：本次受让股权的交易有利于盘活关联企业资产并提高公司未来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交易方案符合法律程序，遵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本次交易属于关

联交易，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事项的审议和披露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同意上述关联交易。

上述独立董事意见全文于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十、备查文件

１．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３．

海南新大洲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与海口嘉跃实业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签

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４．

海南新大洲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与海口裕嘉实业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签

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５．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５０８３８

号《审计报告书》；

６．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５０８３９

号《审计报告书》。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７１

证券简称：新大洲

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３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对

天津新大洲电动车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洲投资”）拟对其全资子公司天津新大洲电动车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新大洲电动车”）增资，增资金额为

２０００

万元。增资完成后，新大洲电动车注册资金由

１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３０００

万元。

上述事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事项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后执行，

无须本公司股东大会和有关部门的批准。上述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增资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纪鹤公路

２１８９

号

５

幢一层

Ｅ

区

１３９

室

公司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赵序宏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咨询，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公共关系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

股权结构：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新大洲投资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是本公司发展新业务的对外投资平台。先后投资于煤炭、电动车等产业。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资产

５３

，

８６８

万元，净资产

３

，

１５８．３７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３

，

２１９．５１

万元，净利润

－４７３．６５

万元。

三、天津新大洲电动车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 天津市武清区王庆坨镇庆通道

１

号

主要办公地点： 天津市武清区王庆坨镇庆通道

１

号

法定代表人： 齐方军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１２０２２２５７５１４７７３２

主营业务： 电动自行车、自行车、电动三轮车、电动玩具车及其零配件的开发、生产、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

家法律法规禁止的除外）。（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

规定办理）

主要股东： 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新大洲电动车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是由新大洲投资设立的电动车自行车研发、生产、销售企业。在本公司的产业布

局中，电动车产业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公司摩托车产业的重要补充。公司成立以来的经营情况如下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

万元

）

２

，

０６９．２４ １

，

８６１．３８

负债总额

（

万元

）

１

，

３１１．２２ １００３．１９

股东权益

（

万元

）

７５８．０２ ８５８．１９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生产电动车

（

万辆

）

１．６３ ０．８４

销售电动车

（

万辆

）

２．４８ ０．４３

营业收入

（

万元

）

３

，

２１９．５１ ５３３．１７

净利润

（

万元

）

－１００．１７ －１４１．８１

四、本次增资扩股

（一）本次增资扩股方案

由现股东新大洲投资以现金方式对新大洲电动车增资

２０００

万元，增资后注册资本由

１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３０００

万元。增资

完成后，新大洲投资对新大洲电动车出资额变更为

３０００

万元，占

１００％

的股权。本次增资，新大洲投资以自有资金投入。

（二）增资目的

新大洲电动车拟通过天津土地交易中心挂牌交易方式购买土地

５０

亩，用于电动车生产基地建设。根据当地政策要

求，项目用地要求投资强度大于

１５０

万

／

亩、注册资本大于投资总额的

１／３

。按此测算，公司注册资金需达到

３０００

万元。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通过在天津的电动车基地建设，实现新大洲电动车扩展北方市场的战略。同时，上述土地取得后，还可与本公司的

物流业务形成联动互补。本次增资有利于公司电动车产业的长远发展。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７１

证券简称：新大洲

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４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本公司股东、关联人及本公司尚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的专项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营造良好的诚信环境，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的要求和中国证监会海南监管局《关于对上市公

司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披露的通知》的具体部署，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编制了关于本公司股东、关联方及本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的专项说明，现公告如下：

承诺事项一：

承诺主体：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承诺内容：本公司承诺，本公司投入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的净资产涉及的相关资产、负债，在其合并前业已存

在的潜在损失和对外抵押、担保、诉讼事项，税务纠纷及资产产权纠纷造成的损失，由本公司承担。该公司经营正常，未

有财务危机的迹象，但本公司对上述事项承担连带责任。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

承诺履行期限：经营期限内

承诺履行情况：本公司投入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的净资产涉及的相关资产、负债，截止目前未发生相关纠纷

而造成损失的情形。由于该承诺事项期限为永久，因此视为未到履行期限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承诺事项二：

承诺主体：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承诺内容：根据本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与牙克石市经济局签订的《产权交易合同》的特别约定，本公司受让内蒙古

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牙克石煤矿（现更名为呼伦贝尔市牙星煤业有限公司）国有股权后

３

年内，应投

入不少于人民币

２０

亿元建设大型煤化工项目。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承诺履行期限：自本公司受让五九集团和牙克石煤矿国有股权后

３

年内。

承诺履行情况：本公司通过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源科技公司”）开展煤化工项目的建设。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通过能源科技公司投入

ＰＶＣ

项目首期

２０

万吨电石工程资金

１９

，

４３６

万元，未在履行期限内

履行完毕相关承诺。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本公司通过能源科技公司投入

ＰＶＣ

项目首期

２０

万吨电石工程资金

３９

，

１９２

万

元，超过履行期限仍未履行完毕相关承诺。

未履行完毕相关承诺的原因： 受

２００８

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以及之后国家对房地产行业严格的调控政策等影

响，电石及

ＰＶＣ

行业下滑，经与当地政府协商进行了缓建。后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本公司启动了与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枣矿集团”）股权重组本公司煤炭能源产业，公司向当地政府进行了说明，待重组完成后，双方将进一

步规划在当地煤转化项目的投资，得到当地政府的理解和支持。

解决方案：目前本公司与枣矿集团重组本公司煤炭能源产业的工作已接近尾声，双方正在研究现有项目的解决方

案和规划新的投资项目。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本公司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了《关于内蒙古新大

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拟以新增投资的方式引入新股东枣矿集团，将能源科技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

的

１．５

亿元增至

３

亿元，在枣矿集团成为能源科技公司股东后，本公司与枣矿集团将进一步研究大型煤化工项目的发展

问题及项目的实施。

承诺事项三：

承诺主体：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承诺内容：子公司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牙克石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其受

让牙克石市汇流河电厂南侧工业用土地

１８３

，

０５４

平方米，连同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协议受让的工业用土地

２１８

，

９０９．０３９１

平方米共

计

４０１

，

９６３．０３９１

平方米。协议约定，受让人合同项下的受让宗地的投资总额不低于

９６

，

９３６

万元，单位用地面积投资强度

不低于每公顷

８６５

万元，建筑容积率不低于

１．００

，建筑密度不低于

３０％

。如果能源科技公司项目投资总额、单位用地面积

投资强度、建筑容积率、建筑密度等达不到合同约定的标准，出让方可以按照实际差额部分占约定标准的比例，要求受

让人即能源科技公司支付相当于同比例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违约金。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９

日

承诺履行期限：经营期限内

承诺履行情况：由于该公司项目尚在建设当中，截止目前能源科技公司未发生项目投资总额、单位用地面积投资

强度、建筑容积率、建筑密度等不达到合同约定的标准的情形。由于该承诺事项期限为永久，因此视为未到履行期限尚

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承诺事项四：

承诺主体：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承诺内容：本公司承诺为子公司上海新大洲物流有限公司在各家银行申请总额

４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

限为自借款之日起一年。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承诺履行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董事会批准后一年。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目前，本公司为上海新大洲物流有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累计

０

万元。由于该承诺事项尚未到

期，因此为未到履行期限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赵序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赵蕾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告的真实、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２

，

４２１

，

９２１

，

３８８．６５ ２

，

５５９

，

２１４

，

３０６．７５ －５．３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１

，

３６５

，

６９２

，

２５７．４４ １

，

２８０

，

８８１

，

３３３．７７ ６．６２％

股本

（

股

）

７３６

，

０６４

，

０００．００ ７３６

，

０６４

，

０００．０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８５５４ １．７４０２ ６．６２％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２７６

，

２０９

，

７４０．３２ －１２．０６％ ８０２

，

４９１

，

４７０．３３ ８．７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３７

，

６３１

，

３４８．８５ －０．２６％ １１５

，

０７０

，

９１２．６１ ３．８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１４８

，

２３７

，

７４７．２５ １２２．９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 －－ ０．２０１４ １２３．０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５１１ －０．３９％ ０．１５６３ ３．８５％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５１１ －０．３９％ ０．１５６３ ３．８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８４３８％ －０．０２％ ８．６９５８％ ０．３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３．０４２１％ ０．２０％ ８．８２９０％ ０．５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金额

（

元

）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４８５

，

９７１．５４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

、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２

，

７４４

，

７００．００

主要系新大洲物流收到的

财政扶持资金及五九集团

收到的环境治理补助资金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６５

，

４０９．９６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

、

会计等法律

、

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５

，

０２８

，

７５６．９０

主要系五九集团支付的政

府捐助资金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２３４

，

９７６．５２

所得税影响额

７０７

，

６６１．９７

合计

－１

，

７６１

，

９７９．９９ －－

公司对“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以及根据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说明

项目 涉及金额

（

元

）

说明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２６

，

６１４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

件股份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海南新元投资有限公司

８９

，

４８１

，

６５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９

，

４８１

，

６５２

上海浩洲车业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陈瑞明

６

，

１１７

，

９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１１７

，

９２９

山西同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５

，

１７２

，

７２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１７２

，

７２５

朱汉生

４

，

０７５

，

０４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０７５

，

０４９

中国农业银行

———

南方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２

，

２６５

，

０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２６５

，

０８０

陈庆特

１

，

８８０

，

３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８８０

，

３１０

中国建设银行

———

信诚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６８０

，

２０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６８０

，

２０３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１

，

５２７

，

６９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５２７

，

６９２

张淑敏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东情况的说明

（

１

）

报告期内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

（

含

５％

）

股份的股东所持股份无增

减变动情况

。（

２

）

报告期末持有

５％

以上股份股东所持股份质押情况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

，

海南新元投资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嘉定

支行质押

２０００

万股

，

用于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收购五九集团

３３．３３％

的股权之并购贷款质押

。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收入、利润变动情况及原因分析：（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增减幅度

（

％

）

营业收入

８０２

，

４９１

，

４７０．３３ ７３７

，

８５８

，

６１３．９７ ８．７６％

营业利润

１７７

，

６５０

，

７７６．１８ １９０

，

６１８

，

４９６．３８ －６．８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１５

，

０７０

，

９１２．６１ １１０

，

７９４

，

４５５．４１ ３．８６％

（

１

）本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８．６９％

，累计实现净利润

１１

，

５０７．０９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８６％

。

①

今年

１～９

月份，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累计生产摩托车

７２３

，

３８８

辆，销售摩托车

７０９

，

７８７

辆，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１７．２２％

和

１４．５４％

。其中，出口摩托车

３６２

，

９３７

辆，出口量首超内销，出口创汇

３．５４

亿美元。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４２３

，

９０６

万元，同比增

长

１８．０９％

。由于出口额同比大幅增长，

１～９

月份累计实现净利润

１５

，

５７９．７４

万元，向本公司贡献净利润

７

，

７８９．８７

万元，同比

增长

６２．１１％

。

②

本报告期内，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五九集团”）累计生产煤炭

１９５．３９

万吨，

销售煤炭

１７８．６０

万吨，累计产销量同比持平。因五九集团上海子公司对外拓展的煤炭销售业务量同比增加，五九集团

１～

９

月份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５９

，

４９０．３８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４．７４％

，因受煤炭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费计提标准提高和劳动力成本

上涨等因素的影响，使公司营业成本上升较快，该公司累计实现净利润

１０

，

４４０．８６

万元，同比减少

９．７７％

，由于本公司对

五九集团的合并持股比例同比有所变化，五九集团向本公司累计贡献净利润

８

，

９６６．６１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２．７８％

。

（

２

）利润构成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从利润构成来看，在本公司摩托车和煤炭两大支柱产业中，本报告期摩托车产业的贡献相对上年同期大幅提升。

其中：摩托车产业贡献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６２．１１％

，贡献利润占本公司净利润的

６７．７％

，占比同比增加

２４．３３％

。煤炭产

业本报告期贡献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２．７８％

，贡献利润占本公司净利润的

７７．９２％

，占比同比增加

６．１６％

。因受当地政

府“节能减排”产业政策的影响，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自去年部分投产后由于限制用电的原因停产至今，本

报告期内累计亏损

３

，

３１８．６７

万元，占本公司净利润的

－２８．８４％

。本报告期物流运输业贡献利润同比减少

２．２４％

，占本公司

净利润的

５．８８％

，贡献比重同比持平。

２

、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分析：（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同比增减率

（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４８

，

２３７

，

７４７．２５ ６６

，

４９５

，

０５２．５９ １２２．９３％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４

，

４４４

，

７５９．４０ －５４７

，

７４０

，

３３１．６９ ９７．３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９９

，

７２８

，

４３４．１３ ６４２

，

１７０

，

４８６．５２ －１４６．６７％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６５

，

９３５

，

４４６．２８ １６０

，

９２５

，

２０７．４２ －２０３．１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本报告期内五九集团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和支付铁

路物流服务费同比减少而使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上年同期全资子公司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支付部分

收购控股子公司五九集团

３３．３３％

的股权受让款使投资活动资金支出大幅增加， 而本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所支付的

款项同比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减少的主要原因是： 本报告期内公司偿还短期融资券所支付的现金和支付股

东分红款项较上年同期增加而使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大幅减少所致。

上述原因，导致

１～９

月份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２０３．１１％

。

３

、其他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分析：（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 期末数 年初数 差异额 差异率

％

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１８

，

４４９．５８ ３５

，

０４３．１３ －１６

，

５９３．５４ －４７．３５％

主要系本公司和五九集团货币资金期末数较年初数减少所致

应收票据

２５４．５２ ２

，

９１５．１５ －２

，

６６０．６４ －９１．２７％

主要系五九集团和新大洲物流公司应收票据期末数较年初数

减少所致

长摊待摊费用

９３．４２ １６９．３６ －７５．９４ －４４．８４％

主要系本公司长期待摊费用期末数较年初数减少所致

短期借款

４５

，

５００．００ ２９

，

１００．００ １６

，

４００．００ ５６．３６％

主要系本公司和五九集团银行短期借款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

所致

应交税费

１

，

１３２．４６ ２

，

２１２．５１ －１

，

０８０．０５ －４８．８２％

主要系五九集团和新大洲房地产公司应交税费期末数较年初

数减少所致

应付利息

－ ９４７．４０ －９４７．４０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本公司偿还短期融资券利息所致

应付股利

８．５４ ２

，

７６１．９４ －２

，

７５３．４０ －９９．６９％

主要系五九集团支付少数股东分红款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７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

主要系本公司将偿还期限少于一年的长期借款转入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２１．００ ３０

，

０２１．００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９．９３％

主要系本公司偿还短期融资券所致

长期借款

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０００．００ －４６．６７％

主要系本公司将偿还期限少于一年的长期借款转出所致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差异额 差异率

％

原因说明

财务费用

３

，

４２５．６０ １

，

９６４．６０ １

，

４６１．００ ７４．３７％

主要系本公司支付的短期融资券利息和银行借款利息同比增

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３２．０９ －６．３４ ３８．４３ ６０６．２１％

主要系五九集团计提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同比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７

，

８０３．４０ ４

，

８１１．１３ ２

，

９９２．２６ ６２．１９％

主要系新大洲本田实现的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而使本公司按

持股比例确认的投资收益同比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３５８．７８ １３３．６１ ２２５．１７ １６８．５３％

主要系五九集团和新大洲物流公司收到政府补助和税费返还

款项同比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６３５．７８ １５．１２ ６２０．６６ ４１０４．３９％

主要系五九集团对外捐赠和新大洲物流公司固定资产处置损

失同比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１

，

５７１．４５ ３

，

８５８．７１ －２

，

２８７．２６ －５９．２８％

主要系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受让五九集团

３３．３３％

的股权

而使少数股东损益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五九集团与枣庄矿业集团中兴建安工程有限公司签署了《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胜利煤矿产业升级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内容包括矿建、土建、机电设备安装及其他工程。合同价款采用

可调价格合同方式确定，即：工程结算执行煤炭建设井巷工程等行业定额的基础上，最终结算由双方共同委托第三方

审计事务所进行结算。井下及地面工程造价进行结算时，在税前总价基础上下浮

２％

。因现在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已成为五九集团股东，而构成关联交易。按照合同约定，该公司于

８

月进入现场，全面启动矿井建设的前期准备工

作。

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本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

暨增资扩股的议案》、《关于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关于本公司原向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提供的借款在其增资扩股后转变为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截至目前，五九集团股权转让已完成，转

让双方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公司和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

司已于

１０

月

２５

日收到股权转让价款。有关上述两公司增资等事项，预计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办理完成。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因经营发展需要，上海新大洲物流有限

公司拟增资

５

，

１６０．００

万元，其中：增加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金

３

，

１６０．００

万元。本次增资本公司拟出资

４

，

１２８．００

万元，持股比例保持不变，仍持有上海物流

８０％

股权。本次增资主要用于在上海和天津兴建物流基地。其中：上海

基地计划投入资金

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天津基地计划投入资金

３

，

６００．００

万元。截至目前尚未实施。

（

３

）根据牙克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牙政办字 ［

２０１１

］

７３

号文 《关于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停产检修的通

知》，本公司子公司能源科技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停产以来，截止本财务报表报出日，仍处于停产状态。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所作承诺

资产置换时所作承诺

发行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

是

√

否

□

不适用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

步计划

下述承诺事项中

，

本公司向牙克石市承诺自

２００７

年起

３

年内投入不少于

２０

亿元建设大型煤化工

项目

，

后因金融危机影响

，

电石及

ＰＶＣ

行业下滑

，

经与当地政府协商进行了缓建

。

２０１１

年

，

公司启

动了与枣庄矿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重组本公司煤炭能源产业

，

公司向当地政府进行了说

明

，

待重组完成后

，

双方将进一步规划在当地煤转化项目的投资

，

得到当地政府的理解和支持

。

目前重组工作已接近尾声

，

双方正在研究现有项目的解决方案和规划新的投资项目

。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争和关联

交易问题作出承诺

□

是

□

否

√

不适用

承诺的解决期限

解决方式

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

本公司承诺

，

本公司投入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的净资产涉及的相关资产

、

负债

，

在其合并

前业已存在的潜在损失和对外抵押

、

担保

、

诉讼事项

，

税务纠纷及资产产权纠纷造成的损失

，

由

本公司承担

。

该公司经营正常

，

未有财务危机的迹象

，

但本公司对上述事项承担连带责任

。

２

、

根

据本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与牙克石市经济局签订的

《

产权交易合同

》

的特别约定

，

本公司受让五

九集团和牙克石煤矿

（

现更名为呼伦贝尔市牙星煤业有限公司

）

国有股权后

３

年内

，

应投入不少

于人民币

２０

亿元建设大型煤化工项目

。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

，

本公司通过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投入

２０

万吨电石法

ＰＶＣ

项目资金

３９

，

１９２

万元

。

３

、

本公司子公司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

日与牙克石市国土资源局签订

《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

内蒙古新大洲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受让牙克石市汇流河电厂南侧工业用土地

１８３

，

０５４

平方米

，

连同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协

议受让的工业用土地

２１８

，

９０９．０３９１

平方米共计

４０１

，

９６３．０３９１

平方米

。

协议约定

，

受让人合同项下

的受让宗地的投资总额不低于

９６

，

９３６

万元

，

单位用地面积投资强度不低于每公顷

８６５

万元

，

建筑

容积率不低于

１．００

，

建筑密度不低于

３０％

。

如果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投资总额

、

单位用地面积投资强度

、

建筑容积率

、

建筑密度等达不到合同约定的标准

，

出让方可以按照实际

差额部分占约定标准的比例

，

要求受让人即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相当于同比例

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违约金

。

目前项目仍在建设当中

。

４

、

本公司承诺为控股子公司五九集团在

各家银行申请总额

８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

。

担保期限为自借款之日起一年

。

承诺有效期为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董事会批准后一年

。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

，

本公司为五九集团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呼伦贝尔分行贷款

７

，

５００．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担保期限为贷款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债务履行期届满日后两年止

。

５

、

本公司承诺为子公司上海新大洲物流有限公

司在各家银行申请总额

４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

。

担保期限为自借款之日起一年

。

承诺有效期为

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董事会批准后一年

。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

，

本公司为上海新大洲物流有限公司提

供借款担保累计

０

万元

。

（四）对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

提供的资料

５

、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是否发行公司债券

□

是

√

否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鲁冠球、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建群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翁焕祥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９

，

５３１

，

５５９

，

１７６．４７ ８

，

８０４

，

５４１

，

６５６．８２ ８．２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３

，

６０６

，

９６２

，

８０５．１１ ３

，

８６６

，

５８８

，

３９６．０３ －６．７１％

股本

（

股

）

１

，

５９３

，

２６３

，

５７４．００ １

，

５９３

，

２６３

，

５７４．０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２６４ ２．４２７ －６．７２％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１

，

８１１

，

１３１

，

９１５．６７ －５．５２％ ５

，

８００

，

８８８

，

９２９．１９ －６．４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５５

，

５３７

，

７９３．３５ －３８．７５％ ２１８

，

３５３

，

４８１．２８ －３６．７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３８０

，

６１９

，

１２４．１９ ２５．８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 －－ ０．２４ ２６．３２％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５ －３８．６％ ０．１３７ －３６．８７％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５ －３８．６％ ０．１３７ －３６．８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３７％ －１．１３％ ５．４９％ －３．６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

０．３４％ －１．９４％ ４．１％ －４．３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

（

元

）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３

，

１５２

，

５９９．４６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

、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２７

，

４６７

，

７８３．０１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

、

会计等法律

、

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９

，

７３１

，

２９４．２３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３

，

５５０

，

０８６．９６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１

，

４８２

，

３５９．１７

合计

５５

，

３１９

，

２３０．５７ －－

公司对“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以及根据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说明

项目 涉及金额

（

元

）

说明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

件股份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万向集团公司

８２０

，

９９３

，

９３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２０

，

９９３

，

９３４

中国汽车工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３２

，

０９１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２

，

０９１

，

３００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

，

６７６

，

５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

，

６７６

，

５８５

国机资产管理公司

１３

，

１９３

，

４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

，

１９３

，

４４０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９

，

７３９

，

６０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７３９

，

６０７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９

，

５５２

，

６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５５２

，

６１９

中国民生银行

－

银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８

，

９１９

，

４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９１９

，

４０５

中汽凯瑞贸易有限公司

５

，

８５８

，

６９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８５８

，

６９１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５

，

２７３

，

９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２７３

，

９０１

中国工商银行

－

国投瑞银瑞福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０３５

，

８６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０３５

，

８６９

股东情况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１

、

国机资产管理公司与中汽凯瑞贸易有

限公司同属于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

２

、

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是否存在一

致行动人情况

。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序号 项目 期末数 年初数 增减

（

％

）

主要原因

１

预付账款

３７７

，

２２０

，

４０７．９５ ２８０

，

４６９

，

４５８．９１ ３４．５０％

主要系本期公司等速驱动轴项目

投入及钱潮上海系统公司项目前

期投入付款增加所致

２

其他应收款

９

，

１３１

，

３９３．９２ １９

，

１２７

，

１０８．２１ －５２．２６％

主要系本期公司直接出口业务形

成的应收出口退税款减少所致

３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４３

，

５５４

，

０４２．７０ ２４７

，

６０９

，

８９４．１５ －４２．０２％

主要系

２０１１

年计提的

１２

月份工资

和年终奖在本年度发放所致

４

应付税金

３５

，

９３７

，

９７７．３１ ６８

，

０７９

，

１７６．２２ －４７．２１％

主要系上年度的税金在本年上交

所致

５

应付利息

１１８

，

８７８

，

５７９．３０ ３

，

６４１

，

３３５．７９ ３１６４．７０％

主要系计提

１５

亿短期融资券利息

和

１５

亿公司债券利息增加所致

６

应付股利

３

，

６１５

，

９９４．９２ ６２９

，

０３８．５０ ４７４．８４％

主要系部分少数股东

２０１１

年利润

分配款尚未支付所致

序号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

（

％

）

主要原因

１

财务费用

１１３

，

８８１

，

６７２．６１ ３７

，

５７１

，

４５６．８８ ２０３．１１％

主要系计提短期融资券及公司债

券利息增加所致

２

所得税费用

３７

，

９８０

，

３７３．３２ ７０

，

８２２

，

００９．２９ －４６．３７％

主要系利润下降所致

序号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

（

％

）

主要原因

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７３２

，

０１８

，

５０６．１４ －２１４

，

１３１

，

７１２．６２

主要系投资增加所致

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５０３

，

５４２

，

６１１．２２ －７７４

，

７６０

，

９９２．８０

主要系发行

１５

亿元的债券所致

（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所作承诺

资产置换时所作承诺

发行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万向集团

公司

在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份

，

公司收购控股股东万

向集团公司持有的浙江万向精工有限

公司

４０％

的股权

、

浙江万向系统有限公

司

４９％

的股权

、

钱潮轴承有限公司

４０％

的股权时万向集团公司承诺

：

万向集团

公司所占的

＂

三家

＂

股权所产生的收益

对万向钱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２

年每股收益在

总股本不变情况下的贡献额如下

：

２００８

年

０．０４５

元

／

股

、

２００９

年 为

０．０５５

元

／

股

、

２０１０

年为

０．０６６

元

／

股

、

２０１１

年为

０．０７６

元

／

股

、

２０１２

年为

０．０８５

元

／

股

；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年 税 后 净 利 润 总 额 贡 献 不 少 于

３３３９３．７７

万元

，

具体每个年度的贡献额

如 下

：

２００８

年为

４５７７．２５

万元

、

２００９

年 为

５６６１．３２

万 元

、

２０１０

年 为

６７３３．６６

万 元

、

２０１１

年为

７７４３．２９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为

８６７８．２５

万元

；

万向集团公司在上述三家公司所

占股权比例部分对万向钱潮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２

年间每年的业绩贡献达不到以上

承诺的业绩

，

不足部分将在该事实发生

后

６

个月内向万向钱潮现金补足

（

即次

年的

６

月

３０

日前现金补足

）。

同时承诺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每年单独披露三家公司的

审计报告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０９

日

五年

万向集团公

司将根据上

述三家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全年

业绩完成情

况履行其承

诺

。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

是

□

否

□

不适用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

步计划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争和关联

交易问题作出承诺

□

是

□

否

√

不适用

承诺的解决期限

解决方式

承诺的履行情况

（四）对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

提供的资料

５

、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是否发行公司债券

√

是

□

否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会 《关于核准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９２６

号）， 核准本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１５

亿元的公司债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公司完成了本期债券的发

行工作，发行总额

１５

亿元，债券的存续期限为

５

年（附第

３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票面利

率为

６％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本期债券已正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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